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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小区业主：
我公司开发建设的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      （具体楼号），竣工验收合格日期为   年    月   日，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，现质保期已满   年，如无质量问题，我公司可向质量保证金监管机构申请退还该项目   %质量保证金，金额为             元。如有保修范围内的质量问题，请广大业主在公示期内向物业公司、社区、市住建局物管处等部门反映，逾期不反映视为无异议。

公示期：
开发企业联系方式：
物业企业联系方式：
                 
开发公司名称（需要盖章）：
日期： 


